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 〔２０２５〕３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

海洋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６—２０３５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６—２０３５年)»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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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６—２０３５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聚焦“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

命,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

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划.

一、主要目标

到２０３０年,全市主要海洋产业稳步增长,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３＋５＋X”海洋产业体

系和“两核引领、一带联动、一廊辐射、多点支撑”海洋产业空间布

局基本形成.到２０３５年,全面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

和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海洋产业综合实力位居全球沿海城

市前列.

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３５年目标值

１ 海洋产业规模 海洋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４０００

２

３

４

５

船舶与海工
装备产业

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５００

高技术船型比例 ％ ≥８０

世界主流船型建造种类 个 ≥１５

新发布高技术船舶海工装备型号数量 个 ≥１０

６

７

８

航运服务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６５０

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准箱 ≥６０００

上海港保税LNG加注能力 万立方米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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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３５年目标值

９

１０
海洋旅游业

海洋旅游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７５０

亚太地区具有竞争力的本土邮轮品牌 个 ≥２

１１

１２
海洋新兴产业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８００

新增“AI＋海洋”标志性应用场景 个 ≥１０

１３

１４
海洋创新合作

新增涉海高能级创新平台 个 ≥５

新增国际海洋高端展会数量 个 ≥２

　　二、产业体系

(一)做优做强海洋主导产业

１．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加快超大型LNG运输船、邮轮、超

大型集装箱船等高技术船舶产品研制.健全海洋油气、港口机械、

极地特种装备等高端海工装备产品体系.提升船海产业关键配套

能力,强化相关生产性服务支撑.

２．航运服务业.推进航运基础服务业转型升级,增强上海港

运输服务功能,扩大船用保税燃料油加注、LNG和绿色甲醇等燃

料供应能力.提升航运衍生服务业发展能级,推进航运金融与保

险服务创新,完善海事仲裁与法律服务.

３．海洋旅游业.推进国际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邮

轮高端服务业.促进海洋旅游业品质升级,推进海岛、滨海岸线、

渔村、涉海遗址等资源可持续开发,推动海洋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

(二)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

１．海洋新能源产业.推动海上风机整机及配套设备研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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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大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批量应用,推动抗台风、耐腐蚀、高效能

的海上风电机组和基础设施发展.推动海上光伏技术创新与集成

应用.鼓励海洋新能源立体化、多元化融合发展,探索潮汐能、潮

流能、波浪能等技术储备研究.

２．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加快海洋观测设备、海洋卫星通信、水

下通信导航等发展.推进海洋温盐深传感器、海洋智能机器人、潜

水器等关键装备研发应用.加强海洋大数据治理、分析及价值

挖掘.

３．海洋新材料产业.加快海洋结构材料创新应用,重点研制

海洋用钢材料、有色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发展绿色防护

材料、高性能海洋信息材料、特种用途材料等海洋功能材料.

４．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聚焦海洋原料药、海洋生物药等

重点领域,支持开发海洋抗体药物、海洋新型疫苗等产品.推进海

洋生物制品及海洋功能食品高值化发展.推动合成生物学、细胞

治疗等前沿生物技术用于海洋药物研发.

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发展海水淡化成套装备制造,加

快反渗透膜组件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加强高压泵、能量回收装

置等关键核心设备研发,推动膜技术革新.探索海水综合利用示

范应用.

(三)前瞻布局海洋未来产业

１．未来深远海资源类产业.加大深海油气开发、深远海风电

等深海能源装备研发力度,前瞻部署海洋核动力商船.推进深海

—４—



采矿船、采矿车等深海采矿核心装备研制.加快海洋碳捕集利用

发展,探索海洋固碳机制、增汇途径等技术研究.

２．未来深远海融合创新产业.依托深潜、深钻、深网及极地领

域核心优势,探索海洋科学、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及能源

工程等多学科融合创新.加速突破深海传感器、远洋通信导航等

关键技术.

三、空间布局

(一)筑牢海洋产业发展核.聚焦长兴岛和临港新片区双核协

同,全面提升海洋产业能级和创新示范功能.长兴岛建设成为世

界级海洋装备岛、世界级现代化造船基地,重点发展高端船舶、海

洋工程装备等.临港新片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下向海开放

高地、海洋动力之城,重点发展船舶动力、深远海装备、海洋药物和

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等.

(二)打造沿江临海环湾海洋产业发展带.深化沿江临海环湾

战略协同,统筹资源保护与开发,构建辐射联动长三角的海洋产业

集聚带.自北向南串联长兴岛和临港新片区发展核及浦东新区、

宝山区、金山区、奉贤区、崇明区等区域,重点发展船舶与海工装

备、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海洋电子信息、航运服务业、海洋旅

游业等.

(三)培育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走廊.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

展,培育向内向外开放的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走廊.自东向西串

联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陆家嘴—世博高端航运业服务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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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外滩航运服务功能创新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发展航运高端服务、海洋文化旅游、海

洋信息、海洋药物研发、海洋技术服务等海洋现代服务业.

(四)建设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强化海洋产业功能园区载体能

级,支撑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聚焦长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园、

临港新片区海洋创新园、宝山新材料产业基地、北外滩高端服务功

能创新示范区、陆家嘴金融城、北斗西虹桥基地、漕河泾开发区、金

山华东无人机基地等重点园区,围绕北斗导航、海洋动力、邮轮经

济、低空经济等特色赛道,构建海洋产业多片区发展格局.

四、重点任务

(一)高能级集群建设

１．建设世界级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全球引领

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长兴岛

船海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引导全产业链创新和集群发展.加快高

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前瞻布局海洋核动力装

置、智能航行船舶等前沿领域.加强船舶绿色燃料技术路线研究,

加快绿色造修船规范与标准体系建设.

２．打造高度发达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国际枢纽

港,拓展中转集拼、船舶供应、空箱调运等功能.提升航运保险自

主供给能力,推动海事仲裁服务创新,优化航运经纪、船舶交易发

展环境.建设中国航运领域权威智库和全球知名航运咨询机构,

加大国际性、国家级航运专业组织和功能性机构以及航运企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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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力度.建设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绿色燃料采购、加注、交易、认证“一站式”服务.

３．构建海洋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加快深远海风电示范项目等

重大工程建设,推动海洋新材料、海水淡化等关键产品形成批量供

应能力,引导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企业向海延伸.建设未来

海洋产业概念验证中心、海上风电产业创新联盟等服务平台,增强

第三方验证和服务能力.研究推进蓝色海洋经济综合体示范项目

建设.研究开展生态修复等自愿减排量交易试点.

(二)高效能创新引领

１．强化涉海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深远

海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设施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强化海洋工程、水路交通控制、海洋地质、河口海岸、海底科学与划

界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谋划建设深海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争

取建设极地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快长兴海洋实验室、国际大

洋钻探岩芯实验室建设.支持国家级海洋工程装备、船舶动力和

市级大型邮轮、水下油气制造业等创新中心建设.

２．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支持涉海学科建设,促进交

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推动海洋工程、海洋地质、极地冰雪等领域基

础研究.积极对接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加快突破高技术船舶、高端

海工装备、深海与极地装备、智能航运等领域核心技术.加快建设

国家海洋动力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陆上 LNG 低温工程试验

中心、深海矿产资源装备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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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持涉海企业创新发展.提升涉海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支

持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加快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等涉海优质中小企业,积极挖掘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等涉海

高成长企业,支持企业向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上市企业和世界一

流企业跃升.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技术支撑、中试熟化、应用场景和市场对

接等全流程保障.

(三)高质量基础建设

１．加快涉海基础工程建设.加快轨道交通２２号线(崇明线)

建成通车,开展东海二桥建设前期研究.深化上海港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小洋山北作业区、罗泾港区二期工程等建设,

建设智慧绿色枢纽港.完善航运绿色燃料基础设施,支持在洋山

港等区域探索设立保税 LNG 储罐和绿色燃料储罐,加快上海

LNG站线扩建项目建设.预留横沙浅滩、南汇东滩等城市发展

空间.

２．优化涉海配套设施布局.提升重点园区产业用地、公共交

通、公共服务等供给能力.支持建设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崇

明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推进“上海之门”摩天轮主题街区、长江

口水上运动体验中心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滨海旅游配套升级.

统筹推进海洋监测站、应急救援点等安全保障设施建设.研究建

设海上综合试验场.

３．构建海洋特色产业载体.聚焦长兴岛、北外滩、陆家嘴等重

—８—



点区域,建设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和特色集聚区.优化园区开发运

营机制,推动建设一批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增强金融服务、信

息咨询、检验检测、供应链等专业服务支持.谋划若干海洋未来产

业先导区.

(四)高水平数智升级

１．构建海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陆海空天”海洋立体智能观

测系统建设,形成上海及临近海域立体数据采集信息网络.强化

卫星通信技术在海洋气象观测预报、海洋污染监测、远洋渔业及船

舶定位等领域应用,持续建设海底光缆、海洋物联网及移动通信基

站.推动海洋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

长三角分中心.深化洋山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集运 MaaS等航运

信息平台建设.

２．推进数智技术深度融合.深入推动海洋产业与人工智能融

合发展,鼓励企业开发垂类大模型,重点发展智能船舶、水下机器

人、无人船、智慧海洋装备以及海上风电智能运维等领域.推动海

洋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设计、制

造、运维等全流程数字化.探索海洋数据市场化开发利用.

３．丰富数智化应用场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建设一

批“AI＋海洋”标志性应用场景.推动物联网、５G、自动化等技术

在智慧港口、智慧航运等行业应用.建设智慧海洋环境监测体系,

强化环境保护和灾害预警能力.创新智慧海洋旅游产品与服务.

推动人工智能在渔场预测、深远海与极地勘探等场景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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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海上低空经济新业态.

(五)高起点合作开放

１．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度参与全球海洋产业分工和合

作,提升海洋产业链供应链服务能级.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海洋领域合作,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涉海高校深度

参与,提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服务功能.深入推进绿色航运

走廊建设.

２．推进国际合作开放.吸引全球海洋组织、科研机构、认证机

构等落户上海,吸引外资企业在沪设立总部、研发中心.支持联合

国“海洋十年”倡议,开展国际大洋钻探、冰盖和极区空间监测等国

际大科学计划,承办国际极地论坛、国际海事展等高端海洋论坛会

展.建设全球深海微生物资源库、深渊生物大数据库和极地基因

库.提升远洋规范化履约与渔业国际谈判能力.

３．深化区域交流合作.推进长三角海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强化长三角、长江经济带、沿海地区航运物流协同联动,建设长江

经济带多式联运中心.加强与长三角区域港口分工协作,打造世

界一流的国际航运枢纽.深化全国海洋产业交流合作,共办高水

平海洋发展论坛等.加强海洋产业链协同创新,优化供需对接

机制.

依托市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优化部市合

作、市区协同机制,强化重大事项沟通、协调和联动.加强法治保

障,增强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用地用海要素保障.加大重点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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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综合运用各类产业专项资金支持海洋关键领域创新,鼓励

研究设立市场化海洋产业发展基金,构建多元化海洋融资体系.

加强产教融合,加大海洋产业领军人才及青年创新人才引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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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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